附件1
关于废止《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
产权局）商标品牌奖励实施办法》
的决定
(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办函字〔2022〕5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废止以下办法：
《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商标品牌奖励实施办法》（汕市监〔2020〕27号）。
本决定自2025年12月  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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